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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职称评审专业目录
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

各省直高级职称评委会组建部门，具有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的企

事业单位：

为更好地发挥人才评价“指挥棒”作用，进一步加强职称评审

专业设置与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、全省重点产业发展精准衔接，

我厅拟对《黑龙江省职称评审专业目录》（2023年，以下简称“《目

录》”）更新调整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请各省直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部门牵头（高校教师系列由

省教育厅牵头），立足我省学科建设、产业发展、创新创业等方面人

才评价需求，结合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增设情况，在国家统一设置

的职称系列框架内，参照高等教育、职业教育（含技工教育）学科

专业目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等，召集行业专家深

入研究，广泛征集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广大专业技

术人员意见建议，形成对《目录》更新调整的意见建议；其中，具

有高级职称评审权限的自主评审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增设相应评

审专业，按管理权限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后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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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省直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部门高度重视、认真研究、

扎实推进，说明调整或增设职称专业的专业名称、来源出处及依据

或理由，于 7月 11日前将书面意见（加盖单位公章）通过安可系统

（省人社厅办公室）反馈我厅，电子版同步反馈至邮箱；目录无调

整变化的，亦请反馈。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！

联系人：张伟平，0451-87130171；

程 枫，0451-87937896；

邮 箱：hljrstzjc@163.com。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职称评审专业目录（2023年）

2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5年）

3.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（2022年）

4.职业教育专业目录（2021年）

5.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（GBT

13745-2009，含第 1号和第 2号修改单）

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年 6月 11日

mailto:hljrstsyc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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